
关 于 读职 罪 分类 的研 究

刘 守 芬

犯罪问题的研究领域是极其广阔的
,

对此既可以从宏观上作总体研究
,

也可以从微观上

进行个别探讨
。

读职罪是整个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
,

近年来在我 国的司法实践中 呈 渐 增 趋

势
,

其社会危害性亦日显严重
.

因此
,

我们有理由把它作为一个课题进行严肃认 真地 研 究

(包括弄清现状
、

究其原因
、

掌握特征
、

分析类别
、

划清界 限
、

严厉打击和加强防范等方面

的内容 )
,

为更好地同这类犯罪作斗争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

读职罪
,

是指具有公务员身分的人
,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滥用职权
、

玩忽职守实施的

犯罪行为
.

该类犯雏的主体身分是公务人员
,

在我国则称国家工作人员 (注
:

本文使用
“

公

务人员
” ,

而未采用
“

国家工作人员
”

的提法
,

其根据见拙文 《 关于读职罪特征的研
一

究

—1 9 88 年北大
“

五
,

四
”

科学讨论会征文 》 )
。

该类犯罪在 吝观上表现出公务人员实施的犯罪

行为与其执行的职务有直接关系的特点
。

本文对读职罪的概念
、

特征不作重点研究
,

而是从

另一个角度— 读职犯罪的分类去作些探讨
.

研究读职犯罪的分类及其分类依据
,

目前在我国大陆还很少有人涉猎
.

国外及中国台湾

的刑法学者对此虽有些研究
,

但仍存在下述两个方面的间题
:

(一 ) 看法很不一致
。

例如
,

有的刑法学者把续职罪分为公务员犯罪和从事特别公务之人员的犯罪两类
;
有的分为一般的

职务上的犯罪和在行使审判权方面可能实施的职务上的犯罪两类
;
也有的分为纯 裔正 读 职 罪

(又称纯粹读职 罪 ) 和不纯正读职罪 (又称非纯粹读职罪 ) 两类
;
还有的分为读职 罪和准读

职罪两类
.

( 二 ) 分类失之于简单化
.

上述分类往往是作一种简单的标签运用
,

业未对分类

的科学依据和意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

针对这两方面的问题
,

笔者认为
,

对某个间题

的看法不一致是正常的
,

因为考虑间题的角度不一致
,

采用的标准不一致
,

自然产生出不同

分类的问题
;

对于简单化则应力求避免
,

使得分类研究有实际意义
.

那么
,

如何对我国刑事

立法中规定的读职犯罪进行科学分类呢 ? 这既需要有选择地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 (包括上述

学者的研究在内 )
,

又特别需要对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认真地研究和探讨
。

在研究我 国刑法中关于读职犯罪的分类问题以前
,

有必要先考察一
`

F我国刑事立法对读

职犯罪是如何规定的
。

笔者认为
,

我国刑事立法对读职犯罪的规定采取集 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

则
,

既有专门规定又散见于刑法的其他章节和许多其他的法律规范之中
.

所谓专门规定
,

是

指我国 《 刑法 》 分则第八章规定的
“

读职罪
”

以及 《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

行条例 》 中规定的现役军人的读职犯罪
。

所谓分散规定
,

是指我 国 《 刑法 》 分则的第二章 中

的第 1 14 条
,

第三章的第 1 19 条
,

第四章的第 1 36 条
、

1 38 条
、

146 条和 14 7条
,

第五章的第 1 5 5

釜等规定的犯 罪
;

此外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 《 关于严惩严重破 坏 经 济 的 罪 犯 的 决

丫 》
、

《 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 》
、

《 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 》 中的有关条

款
。

另外
,

分散规定还多见于其他非刑事法律规范的一些条款之中
,

如 1。 : 9年颁 布的 《 逮捕



拘留条例 》 第 3 1条
;9 18 1年公布的 《 经济合同法

》
第 2 3条

;9 182年烦行的 《 文物保护法
》
第

3 1条
:9 18 3年公布的 《 统计法 》 第 25

、

6 2条
; 19 “ 年制订的 《 专利法 》 第“ 条

, 《 水污染防

治法 》 第 43 条
, 《 森林法 》 第 35 条

, 《 兵役法 》 第 62 条
; 1 9 8 5年颁布的 《 会计法 》 第 2仑条

,

《 计量法 》 第 29 条
, 《 居 民身份证条例 》 第17 条

, 《 出境入境管理法 》 第 16 条
; 1 9 8 6年公布

的 《 矿产资源法 》 第43 条
, 《 土地管理法 》 第48

、

49
、

54 条
, 《 企业破产法

’

》 第41
、

42 条
,

《 国境卫生检疫法 》 第 23 条
.

《 邮政法 》 第 37 条
、

39 条
:

1 9 8 7年颁布的 《 海关法 》 第 55 条
、

56 杀
, 《 大气朽染防治法 》 弟 38

、

39 条
, 《 档果法 》 弟 24 条等条款

。

针对我 国刘事立法中的

上述规定
,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

用不同的标准
,

将我国刑法中的读职犯罪分为如下儿类
:

(一 ) 以公务人员执行职务的特点为标准
,

可 以分为一般读职罪和特别读职罪
。

所谓一般滨职罪
,

是指刑法只要求某一滨职罪的主体是公务人员
,

该公务人员实施的犯

罪行为与执行职务有直接关系的即可
,

至于是何种公务人员
,

执行的是什么职务不作要求
.

反映在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中
,

绝大多数的读职犯罪属一般读职罪
,

如报复陷害
、 `

受贿
、

玩

忽职守等罪
.

所谓特别读职罪
,

是指刑法规定某一读职罪的主体只能是执行某种特殊职务的

公务人员 (也称特别公务员 )
,

该公务人员实施的犯罪行为必须与其执行的特殊 职 务 有 直

接关系
,

如依法执行审判
、

检察
、

警察职务的人员实行对人犯刑讯逼供
、

体罚虐 待 被 监 管

人
、

私放罪犯等行为揖p构成特别读职罪
。

类似的有邮电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实施私自开拆或

者隐匿
、

毁弃邮件
、

电报的行为
,

构成妨害邮电通讯罪
,

也属于特别读职罪
.

仅有公务人员

身分而非特别公务人员的不能构成法律规定的特别读职罪
,

因为这类公务人员不负有某种法

定的特殊责任
,

不享有执行特殊职务的权利
,

因而也就无特别职务可衷读
,

自然不能作为特

别读职罪的主体
。

而特别公务员却包含在公务人员之中
,

它既可以构成特别读职罪
,

又可以

构成丫般读职罪
.

如负有拘押
、

监管罪犯职务的公务人员
,

收受罪犯亲属之贿路二千元
,

私

自放走罪犯
,

该公务人员构成了属于特别读职罪的私放罪犯罪
,

同时又构成属一般读职罪的

交贿罪
.

类似这种构成数个读职罪的案件
,

应视其具体情况
,

分别以刑法规定的数罪业罚或

牵连犯或想象数罪等原则处理
。

(二 ) 以公务人员执行职务时侵犯的主要客体为标准
,

可以分为下列四种读职犯罪
:

1
.

以侵犯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为主要客体的读职罪
.

这类罪在我国刑事立法规定的一

系列读职犯罪中占有大多数
,

如 《 刑法 》 分则第八章规定的受贿
,

泄露国家重要机密
,

玩忽

职守
,

询私舞弊
,

体罚
、

虐待被监管人
,

私放罪犯
,

妨害邮电通讯等罪
,

以及 《 关于严惩严

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 、 《 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 》 和前面列举的许多其他

法律规范中涉及到受贿
、

玩忽职守
、

询私舞弊等罪的规定
.

它们侵犯的主要容体是各级国家

机关的芷常管理活动 以及政府的信誉
。

这类犯罪是公务人员执行其职务时违法犯 罪
,

破坏国

家司法
、

行政等方面作用的正确发挥
,

损伤公民对 国家的信赖
。

这类犯罪对公务员队伍具有
腐蚀作用

,

重者会导致一个国家的政治腐败
、

内部崩演
,

因此危害性产重
。

充分认识这类犯

罪侵犯 的主要客休
,

对进一步认清其危害性
,

加强对这类罪的防范和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

2
.

以侵犯公民权利为主要客体的读职罪
.

这类犯罪的特点是公务人员滥用职权或者在行

使职务时进行违法活动
,

公然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
、

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

例如
, 《 刑法 》

分则第四章中规定的刑讯逼供罪
,

诬告陷害罪
,

报复陷害罪
,

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
,

侵 犯 少 数 民族风俗 习惯罪
,

以及 《 逮捕拘留条例 》 第 13 条
, 《 选举法 》 第 4 3条规定中涉及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

民主权利的犯罪
,

就属于这类读职罪
。

法律赋予公务人员一定的职权
,



用以勤勉地为国为民服务
,

绝不允许将职权变为欺压公民
、

渔肉百姓的特权
。

公务人员以侵

犯公良权利为主要客体的读职行为危害严重
,

不仅直接侵害了公民个人的权利
,

而且辜负了

国家的重托与公民的信任
,

破坏了国家和公民之间和谐的关系
,

甚至激化矛盾
,

引起社会的

不安定
.

因此
,

刑法规定对这类读职行为以犯罪论处
,

甚至从重处罚
.

3
.

以破坏国家经济秩序和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为主要客体的读职罪
.

这类犯罪的特点是

公务人员具有贪财图利的目的
,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攫取公共财产
,

扰乱
、

破坏国家的经济

秩序
。

例如
, 《 刑法 》 分则第三章里规定的走私罪

,

投机倒把罪
,

第五章里规定的贪污罪
,

以及 《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 、 《 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 》 、 《 关子惩

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 》 中涉及到贪污
、

盗窃
、

走私
、

投机倒把
、

贩毒
、

盗运珍贵文物

出口
、

挪用公款等罪的规定
;
还有 《 土地管理法 》 第 4 9

、

54 条
, 《 文物保护法 》 第 31 条的规

定
,

都属公务人员以破坏国家经济秩序和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为主要客体的读职罪
。

司法实

践中
,

这类案件在读职罪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

尤其是在我国 目前的改革
、

开放
、

搞活的新形

势下
,

有些公务人员利欲熏心
,

为政不廉
,

.

利用手中的职权
,

为个人谋私利
,

贪婪地鲸吞公

共财产
,

吸食人民的血汗
,

破坏国家实行的有关经济政策
,

扰乱国家的经济秩序
,

千扰改革

开放的顺利进行
。

对此
,

厂
’

大群众表示强烈不满
.

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指出
: “

风气如果坏下

去
,

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 会在另一方面变质
,

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
,

发展下去会

形成贪污
、

盗窃
、

贿路横行的世界
。 ” ①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

而是我国目前存在的公务人员

关于这类读职犯罪的生动写照
。

我们必须花大气力
,

坚决地依法从严惩处这类犯罪
。

4
.

以危害国家军事利益为主要客体的读职罪
。

这类犯罪主要体现在 《 惩治军人违反职责

罪暂行条例 》 之中
,

如泄露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

遗失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

玩忽职守
,

询私舞

弊
,

虐待
、

迫害部属
,

故意遗弃伤员
,

违抗作战命令
,

假传军令等犯罪
。

这类犯罪的特点是

现役军人违背军职
、

滥用军职或玩忽军职
,

使国家的军事利益受到损害
,

危及国家的安全和

战争的胜利
。

这类读职罪侵犯的主要客体当然与前三种不同
,

此外犯罪构成的主体
、

行为人

执行的职务来说也有别于前三种读职罪
.

因此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它是读职罪中特殊的一类
.

公务人员的读职犯罪
,

严格说来
,

都侵犯一个共同的客体
,

即各级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

活动和声誉
.

但是
,

通过上述四种读职罪的分析
,

却明显地反映出在读职犯罪中
,

有以侵犯

某种客体为主
,

而其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声誉可能屈居从属地位的特点
.

按照侵

犯的主要客体不同
,

将读职罪区分为不 同的类型
,

其意义在于使人们了解
:

公务人员所犯的

读职 罪波及范围广泛
,

造成众多方面的社会危害
,

对其斗争不容忽视
。

(三 ) 以公务人员的身分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为标准
,

可以分为纯粹读职罪
、

限制性纯

粹读职罪和非纯粹读职罪三种
.

1
.

纯粹读职罪
.

它是指具有公务人员的身分是构成某种犯罪的法定主体要件
,

不具有公

务人员的身分绝对不可能独立地构成这种犯罪
.

例如
,

我国刑事法律中规定的刑讯逼供
,

报

复陷害
,

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 自由
,

侵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

玩忽职守
,

彻私舞弊
,

私放罪犯
,

体罚
、

虐待被监管人
,

虐待
、

迫害部属
,

妨害邮电通讯
,

说不明财产合法来 源等

读职罪
,

必须由公务人员作犯罪主体
。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读职罪
,

大多数系纯粹读职罪
。

这

里的
“

纯粹
”
二字

,

指犯有上述所列各罪的主体必须且只能是公务人员
,

非公务人员不能独

① 邓小平
: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增订 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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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构成这些犯罪
.

因非公务人员不享有法律赋予的职权
,

也无应当履行的职责
,

不可能利用职

务之便或滥施职权或玩忽职务去实施上述各种犯罪
.

即使有的非公务人员实施了类似的行为
,

则不会构成犯罪或不构成上面列举的读职犯罪
。

当然
,

非公务人员可 以作为公务人员读职犯

罪的共 同犯罪人存在
,

例如某局长之妻 (退休人员 ) 与局长一起犯有报复陷害罪
。

在这类共

同读职罪中
,

非公务人员只能充当非实行犯的角色
,

如教唆犯
、

帮助犯等
,

因为非公务人员

缺乏利用职务直接实行犯罪的条件
,

而仅仅是与公务人员一起
,

利用了公务人员本身的职

务 完 成 了 犯罪
.

2
.

限制性纯粹读职罪
.

这类犯罪实质上属于列事立法规定的纯粹读职罪的例外情况
,

即

在某些读职罪中
,

法律规定除必须由公务人员作为犯罪主体外
,

还允许其他人员作该罪的主

体
,

但是必须加以法律的限制规定
。

例如
, 《 刑法 》 第 1 86 条规定的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

,

法律规定该罪主体除由公务人员 (现行刑法称
“

国家工作人员
”

) 构成外
,

非公务人员 (现

行刑法称
“

非国家工作人员
”

) 也可作该罪的主体
。

又如
, 《 关于惩治贪污罪受 贿 罪 的 补

充规定 》 对贪污罪
、

挪用公款罪
,

受贿罪的主体
,

除明确规定由公务人员 (规定中称
“

国家

工作人员
” 、 “

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
”

) 构成外
,

还规定
“

其他经手
、

管理公共财物的人

员 ,’. 和
“

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

亦可构成
,

该规定限定的这两种
“

其他
”

人员
,

实际上属于

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

这种限制性规定的情况在 《 土地管理法 》 第 54 条
, 《 邮政法 》 第 37

条中也有体现
.

这类犯罪不同于纯粹读职罪
,

即犯罪主体不是必须完完全全由公 务 人 员 构

成
,

而是也可 以由法律限制规定的有关人员构成
,

故而称之为限制性纯粹读职罪
。

3
.

非纯粹读职罪
.

它是指在某些犯罪的构成中
,

对犯罪主体的身分不作特别要求
,

即法

律规定这些犯罪可由符合一般犯罪主体条件的任何公民构成
,

而具有公务员身分的人实行了

这些犯罪作为量刑的从重因素规定在法律中
.

这在刑法理论上属于具备
“

从重刑罚之个人要

素
”

的情况
。

这是因为公务人员受职务之限制和要求
,

具有高转普通公民之义务
,

本应兢兢

业业
,

忠于职守
,

但其违背职务的规定
,

利用国家赋予的职权充当犯罪手段或工具
,

自应从

重处罚
.

同时
,

在这类犯罪中
,

由于公务人员利用职务犯罪
,

其社会危害性实则远远超过普

通公民的犯罪
,

其犯罪性质亦就更加严重
,

依据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罪刑相适应

,

从重处罚也是理所当然的
。

在我国刑事立法中
,

属于非纯粹读职罪的规定有如下两种情形
:

( )l 把公务人员犯某种罪作为从重处罚情节规定出来
。

例如
, 《 刑法 》 第 1 19 条规定

“
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犯走私
、

投机倒把罪的
,

从重处罚
。 ”

第 1 38 条规定
“
国家工作

人员犯诬陷罪的
,

从重处罚
. ”

( 2 ) 把公务人员犯某种罪
,

且情节特别严重的
,

作为从重

处罚情节规定出来
。

例如
, 《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 中规定

,

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犯盗窃罪
、

贩毒罪和盗运珍贵文物出口 罪
,

情节特别严重的
,

从重处 罚
。

将公务人员读职犯罪作纯粹读职罪
、

限制性纯粹读职罪和非纯粹读职罪的分类
,

其意义在

于使人们特别是司法工作人员了解
,

公务人员的身分在犯罪构成以及量刑中处于什么地位
,

起到何种作用
,

便于准确确定罪行性质和正确适用刑罚
,

更好地 同各种读职犯罪作斗争
.

总之
,

研究读职犯罪的分类是我们深入研究整个读职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
,

通过研究
,

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读职罪在构成上的特征
,

更好地区分读职罪罪与非罪
、

读职罪与其他犯

罪之间的界限
,

更好地理解刑法关子读职罪的规定以及正确地适用这些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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